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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11 月底至 12 月初，

李某某、 范某某经事先共谋， 招揽

李某、 刘某某从外地到上海， 使用

金包银饰品冒充纯金饰品进行典

当。 其中， 李某某负责提供假饰

品、 开车和收取钱款； 范某某主要

负责盯梢和望风； 李某、 刘某某以

本人名义持金包银饰品向本市多家

典当行典当。 经查， 四人在上海共

计骗取典当款 16 万余元。

2024 年 12 月 4 日， 李某在李

某某、 范某某的指使下到闵行区一

典当行， 准备以上述同样方式骗当

时， 被该典当行工作人员当场识破

并报警。 李某在现场等待， 后被带

至公安机关接受调查并如实供述上

述事实。

不久， 李某某、 范某某、 刘某

某相继被公安机关抓获。

2025 年 3 月， 闵行区人民检

察院指控李某某、 范某某、 李某、

刘某某犯诈骗罪， 向闵行法院提起

公诉。

闵行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告人

李某某、 范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 指使李某、 刘某某用金包银饰

品冒充纯金饰品骗取典当行财物，

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 且属共同

犯罪。 被告人李某某、 范某某在共

同犯罪中为主犯， 应当按照其所参

与的全部犯罪处罚； 被告人李某、

刘某某为从犯， 依法对李某适用从

轻处罚， 对刘某某适用减轻处罚。

被告人李某某、 范某某曾因故

意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在刑罚执

行完毕后五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

徒刑以上刑罚之罪， 为累犯， 依法

应当从重处罚。 被告人范某某当庭

供述基本犯罪事实， 可酌情从轻处

罚。

被告人李某具有自首情节， 被

告人刘某某具有坦白情节， 二人都

自愿认罪认罚， 依法可以从轻、 从

宽处理。

结合各名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性

质、 主观罪过、 犯罪数额、 在共同

犯罪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到案后的认

罪悔罪态度等情节， 闵行法院判决

被告人李某某犯诈骗罪， 判处有期

徒刑 5 年， 并处罚金 5 万元； 被告

人范某某犯诈骗罪， 判处有期徒刑

4 年 6 个月， 并处罚金 5 万元； 被

告人刘某某犯诈骗罪， 判处有期徒

刑 2 年， 并处罚金 7000 元； 被告

人李某犯诈骗罪， 判处有期徒刑 1

年 6 个月， 并处罚金 5000 元。

宣判后， 被告人李某某、 范某

某提出上诉， 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

诉， 维持原判。

所谓金包银饰品， 即镀金银饰

品， 以白银为基底， 通过电镀或化

学镀等加工方法， 在表面覆盖一层

黄金， 其外观呈现出与纯金无异的

金黄色， 但其含金量远低于纯金。

另外， 在典当行业内， 由于被典当

的物品所有权并没有转移给典当

行， 工作人员一般不会对典当物品

进行破坏性检测， 常规操作是火烧

加称重检测。

而金包银饰品由于外层确实是

真黄金， 俗话说“真金不怕火炼”，

金包银饰品的确能通过过火检测，

重量也和纯金饰品相差无几。 犯罪

分子正是瞄准了当前典当检测的漏

洞， 并特意强调到期后会赎回， 从

而骗取典当行信任并实施诈骗犯罪

行为。

在此， 法官提醒广大人民群

众， 特别是典当行、 黄金回收店等

相关从业人员， 在进行相关贵金属

交易时， 一定要擦亮双眼， 仔细甄

别， 通过查验贵重金属对应的发

票、 证书等凭据和相关人员的身份

证件， 必要时可借助专业仪器或者

剪断等破坏性检测方式进行查验，

提高防骗意识， 增强防范能力， 千

万不要被金灿灿的外表所迷惑。 一

旦发现异常及时报警， 早日挽回损

失。

任何骗局都终将会被识破， 再

精密的伪装也掩盖不了犯罪真相。

因此， 切勿存在侥幸心理， 否则，

华丽的“金手镯” 终将变成冰冷的

“银手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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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郑琳 记者 徐荔

“学习这门课后，你发布

的视频就能获得官方流量推

广，变现赚钱不是梦！”面对这

一轻松赚钱的门路，王先生不

禁动心了，殊不知自己已深陷

诈骗分子的重重套路。

近日， 上海市静安区人

民法院审理了一起电信网络

诈骗案， 以被告人吴某某为

首的诈骗团伙， 通过某网络

平台实施诈骗， 涉案金额达 1600

余万元。

2024 年 3 月， 王先生在某网

络平台观看直播时被主播所推销的

视频剪辑课程吸引， 随即扫描了直

播间的二维码， 添加了一名自称是

官方客服人员的微信。 这名客服告

诉王先生， 可以学习他们的官方课

程， 在某网络平台进行无人直播带

货和视频剪辑赚钱。 听到有轻松赚

钱的门路， 王先生十分心动， 便又

扫描了客服推荐的直播间的二维

码。

“学习了我们的课程， 你发布

视频就会获得平台的官方流量扶

持， 后续就可以变现赚钱当网红

了， 十天之内就能把学费赚回来。”

直播间里， 客服人员滔滔不绝的推

销让王先生冲昏了头脑， 便支付了

2997 元的课程费。

可王先生学习了几天后发现，

赚钱并没有当初客服声称的那么简

单， 申请退款时对方却不予理睬，

反而推荐他升级成为会员。 王先生

怀疑自己被骗了， 在网上搜索相关

案例后验证了这一想法。

2024 年 7 月， 假冒官方客服

卖网课的诈骗团伙主犯吴某某被公

安机关抓获。 经审理查明， 2023

年起， 陈某某（另案处理） 伙同他

人， 组建多个诈骗团伙。 2023 年

11 月至 2024 年 4 月， 吴某某为谋

取诈骗分成， 加入上述诈骗团伙。

这些诈骗团伙利用某网络平台

物色被害人， 继而冒充平台官方客

服， 以诱惑性话术引导被害人观看

“直播课堂”、 高价销售所谓的账号

运营“课程”， 诱骗被害人交付

“课程费”。 针对上述“课堂” 引流

而来的被害人， 该诈骗团伙进一步

以“成为会员即赠送影视剪辑工

具、 获取每日保底收益” 等为诱

饵， 哄骗被害人交付“会员费”。

值得注意的是， 为了逃避刑事

追责， 该诈骗团伙所卖的网课都以

略低于 3000 元的刑事立案标准出

售。

吴某某在加入诈骗团伙后负责

直播讲课、 录播视频剪辑、 对账、

工资结算、 财务报销、 人员招募等

电信网络诈骗， 参与骗取被害人钱

款共计 1600 余万元。

静安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告人

吴某某与他人共同实施电信网络诈

骗， 骗取他人财物， 数额特别巨

大， 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 依法应

予惩处。 最终， 静安法院以诈骗罪

判处吴某某有期徒刑 12 年 6 个月，

并处罚金 35 万元。 诈骗团伙其他

成员均另案处理。

随着网络平台的飞速发展， 各类

网络诈骗手段层出不穷， 尤其是在热

门社交及电商平台上， 诈骗分子常常

利用用户对官方平台的信任而实施诈

骗， 他们分工明确， 从前期引流到后

期“售后”， 形成完整的诈骗链条，

让人防不胜防。

● 第一步： 引流团队： 撒网钓

鱼， 诱人上钩

引流团队中的业务员在直播间寻

找有意向的学员 （在直播间在线时间

长、 留言活跃的）、 或者直接向网络

主播购买流量， 由主播在其直播间发

引流方的微信二维码， 提议有学习意

向的学员自行添加。 这些业务员冒充

官方客服、 直播间老师或助理， 以

“免费学习” “高收益变现” “流量

推广” 为诱饵， 热情地给学员发学习

资料， 或帮着“分析账号问题”， 目

的就是引导学员去看相关的“直播课

堂”， 催促他们购买课程， 添加开课

人员企业微信。

● 第二步： 开课团队： 画饼圈

钱， 收割第一波

开课团队早早就备好网课内容和

收款码， 在课堂上把“学完就能月入

过万” 吹得天花乱坠， 引诱学员报名

支付学费， 提供收款二维码， 学费约

为 2990 余元 （以规避电信诈骗立案

标准）， 并向学员推送售后人员企业

微信。

● 第三步： 售后团队： 敷衍加

码， 再割一刀

售后团队向学员发送剪辑好的视

频进行敷衍， 并继续游说学员购买

“增加浏览量” 的会员服务， 甚至用

外包网站给账号刷假流量充数骗取被

害人信任。

该诈骗团队不仅统一话术“官方、

保底、包收益”等等，还使用某网络平

台的官方 logo 作为头像，或以“官方”

字样作为昵称，让人防不胜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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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王群 记者 徐荔

“金包银” 本是一种颇具巧思的工艺， 在首饰设计、 工

艺品制作领域具有其独特价值， 并且金包银首饰凭借价格优

势成为纯金首饰的替代选择。 然而， 好工艺却被不法分子利

用， 成为一种新型的诈骗手段。

近期，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就审结了这样一起用金包

银首饰冒充纯金首饰诈骗典当行钱财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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